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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卫市地方储备粮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
 

一、背景及过程 

2021 年我市对《中卫市地方储备粮管理办法》进行了修订，

该《办法》为保障我市储备粮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随着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》的出台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储备粮

管理条例》的修订，原有《办法》与新出台的上位法不尽一致，部

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储备粮管理实际需求。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

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，适应新形势新要

求，提升依法管粮水平，保障区域粮食安全，我局牵头对《办法》

进行了修订。 

本次《办法》的修订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

障法》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储备粮管理条

例》等法律法规。为做好修订工作，我局通过市、县（区）粮食

和物资储备系统内部讨论、召开座谈会（12 家粮食储备企业）、

书面征求意见（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及 12 家相关职能部门）、

网上公开等方式，广泛征求意见，共征集到意见 8 条，并进一步修

订完善，后报市司法局对《办法》进行合法性审查，形成了今天的

送审稿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整体框架。修订前的《办法》七章 43 条，修订后的《办

法》8 章 49 条，包括：第一章总则、第二章计划管理、第三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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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存管理、第四章轮换管理、第五章储备动用、第六章监督检查、

第七章法律责任、第八章附则。 

（二）修订内容。该《办法》主要修订了以下内容： 

1.调整储备粮规模。按照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要求，原粮储

备规模由全市城镇人口每人每天 0.5 公斤 3 个月市场供应量，修订

为市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粮食调控需要，在现有基

础上可适当增加原粮储备规模。应急成品粮储备规模从全市城区常

住人口 10 天供应量调整为 15 天，并对食用植物油储备规模做了明

确要求。 

2.调整应急成品粮补贴费用。实行“定额包干、超支不补、

结余留用”的办法，重新核定了成品粮补贴标准，由每年每吨

300 元提高到 400 元，充分调动粮食企业储备积极性，确保储备

规模落实。 

3.重新核定原粮轮换入库成本。增加了如遇粮食价格波动较

大等特殊情况，可由本级财政、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及农业

发展银行根据竞价交易或者收购价格及相关费用共同商定核定

成本相关内容，有效解决原粮储备轮换收购成本问题。 

4.调整轮换费用补贴方式。轮换费用的拨付方式由每年平均分

配，修改为每年按照轮换计划数预拨 80%，完成轮换任务并验收合

格后，再补拨 20%，有效调动企业轮换积极性，确保储备粮常储常

新。 

5.增加了安全生产和信息化监管相关内容。明确要求市、县

（区）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完善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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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监管信息化平台，对储备粮的数量、品种、质量、储存状况等实

行动态监管。粮食储备企业建立健全防火、防盗、防洪等安全管理

制度，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治；

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储备粮信息管理规范要求，保障储备粮管理信息

系统、网络及硬件安全运转相关内容，确保储备粮存储安全。 


